
科        目

單位:人中華民國114年度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說        明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職別

業務支出部分：

專任人員 71 0 71

職員 68 0 68

3 0 3簡任

56 0 56薦任

9 0 9委任

技工 2 0 2

2 0 2技工

工友 1 0 1

1 0 1工友

教師人員 309 0 309

教師 309 0 309

75 11 86教授

94 -16 78副教授

54 10 64助理教
授

11 -5 6講師

75 0 75國立中
等學校
教師

助教人員 3 0 3

助教 3 0 3

3 0 3助教

兼任人員 165 11 176

兼任 165 11 176

9 -4 5教授

6 4 10副教授

38 2 40助理教
授

102 8 110講師

10 1 11國立中
等學校
教師

總      計 548 11 559

大學:
一、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係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國立大專校院
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及各機關補助或委辦計畫規
定聘用編制外人員，編列2,889人計2億3,239萬7千元，明細如下：
  (一)行政助理137人7,622萬6千元。(二)契僱人員2人139萬1千元。(三)清潔事務工15人737萬8千元。(四)計畫及校
聘專任教師4人338萬9千元。(五)計畫專案助理117人6,738萬1千元。(六)兼任助理129人797萬2千元。(七)臨時人員19
5人1,205萬1千元。(八)工讀生2,290人5,660萬9千元。
二、外包費:編列勞務承攬38人計1,632萬元，明細如下：
  (一)廁所清潔維護及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19人726萬元。(二)兩校警衛勤務12人661萬元。(三)校區房舍維修人力委
外5人145萬元。(四)污水廠暨中水機房委外代操作及維護保養勞務承攬2人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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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金5,164萬9千元，編列如下：
  (一)年終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編列4,575萬4千元，285人*薪資*1.5個月。
  (二)考績獎金：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發給，編列589萬5千元。
附小:
一、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496萬7千元，明細如下：
編列鄉土教師14人71萬4千元、身障契約工2人75萬7千元、游泳池管理及救生員8人105萬4千元、雙語教學外籍師1人13
6萬4千元、計畫護理人員1人31萬8千元、原住民地區運動教練1人76萬元，合計496萬7千元。
二、外包費276萬8千元，勞務承攬5人，明細如下：
編列校園保全駐衛警1人98萬8千元、保全系統29萬元及廁所清潔2人96萬2千元及校園環境清潔2人52萬8千元，合計276
萬8千元。
三、獎金1,984萬7千元，編列如下：
(一)年終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編列1,041萬8千元，82人*薪資*1.5個月。
(二)考績獎金：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發給，編列942萬9千元。

2

科        目

單位:人中華民國114年度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說        明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職別

三、獎金5,164萬9千元，編列如下：
  (一)年終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編列4,575萬4千元，285人*薪資*1.5個月。
  (二)考績獎金：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發給，編列589萬5千元。
附小:
一、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496萬7千元，明細如下：
編列鄉土教師14人71萬4千元、身障契約工2人75萬7千元、游泳池管理及救生員8人105萬4千元、雙語教學外籍師1人13
6萬4千元、計畫護理人員1人31萬8千元、原住民地區運動教練1人76萬元，合計496萬7千元。
二、外包費276萬8千元，勞務承攬5人，明細如下：
編列校園保全駐衛警1人98萬8千元、保全系統29萬元及廁所清潔2人96萬2千元及校園環境清潔2人52萬8千元，合計276
萬8千元。
三、獎金1,984萬7千元，編列如下：
(一)年終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編列1,041萬8千元，82人*薪資*1.5個月。
(二)考績獎金：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發給，編列942萬9千元。

2


